倡议书
[bookmark: _GoBack]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同志：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习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时关于光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科院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和国重体系重组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全体党员同志们要深刻理解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的意义。
目前，全所上下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我院提出的“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目标要求，聚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刻把握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践路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到我所工作，并在国重重组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
所机关党支部承载着研究所大政方针落实、服务人才队伍、促进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在研究所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求支部党员按照以下要求做好本职工作：
（一）不忘初心，乐于奉献，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岗位一份责任，我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要高标准要求自己，立足岗位，服务科研，多做奉献，为研究所的发展添砖加瓦。
（二）团结协作，勇挑重担，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打造“服务型、学习型、创新性”党支部是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希望党员同志增强实现“四个率先”目标的责任感、使命感，珍惜现有平台，关心集体、爱护集体。一个支部一个战斗堡垒，一个团体一股攻坚力量，我们应团结一心，互助合作，走在前，干在前，带在前，在机关党支部的各项工作中冲在前面。
（三）凝心聚力，创先争优，充分带动研究所机关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倡导首问负责制，杜绝推诿扯皮现象。不怕辛劳、无私奉献，从我做起，从日常做起，影响身边人，传递正能量。强化岗位责任，提倡换位思考，鼓励创新，以服务科学家为最高宗旨，将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全体党员应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及相互监督，严格按照机关工作“十不准”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贯彻执行研究所决策的大政方针，服务科研一线；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纽带作用，保质保量完成研究所机关各项工作。
附：机关工作“十不准”
一、不准有与党中央不一致的言论和行为。
二、不准漏报、瞒报或不如实报告组织要求报告的个人有关事项；不准伪造个人档案资料。
三、不准违规在所内活动中领取报酬，不准违规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兼职、取酬。
四、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安排。
五、不准以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名义对外从事商务及从事有偿中介等活动。
六、不准以公务出差名义从事旅游、度假等活动。
七、不准在工作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办事拖拉、不讲效率，执行首问负责制，提升工作质量和办事效率。
八、不准违反组织原则或安全、保密等规定。
九、不准违规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因公临时出国（境）的，不准擅自延长在国（境）外期限或擅自变更路线。
十、不准从事有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活动。

